
 

國立屏東大學增修課程暨開排課辦法 
 

  103年10月9日本校10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104年1月19日本校103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4月23日本校10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10月29日本校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4月27日本校105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11月16日本校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5月31日本校106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10月18日本校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4月18日本校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10月24日本校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12月19日本校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4月16日本校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6月11日本校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10月22日本校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10月21日本校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12月1日本校第9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12月15日本校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3月30日本校111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5月30日本校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10月24日本校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為推動增修課程暨開課、排課作業標準化，以利教學單位有所依

循，特訂定增修課程暨開排課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課程增修暨開課程序： 

一、各系(所)課程應經各系(所)、學院、校課程委員會三級三審(各

學院、中心共選課程應經學院、中心、校課程委員會二級二審)

通過後，始得新增、異動及開授。 

二、本校學士班課程分為系必修、系選修(含自由選修)、院訂共同課

程、通識課程；另設輔系、雙主修及學分學程之學分數另計。研

究所碩博士班畢業學分數由各系(所)依據相關研究生修業規定另

訂之。 

三、必、選修課程之每學分上課時數，依本校學則辦理。 

四、各開課單位課程有新增或異動時，經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其適用對象以次學年度入學新生為原則。 

五、各系(所)每學期新增或異動之課程學分數，若超過該系(所)畢業

學分數的三分之一，應先由各學院將該系(所)之課程結構及內容

至少送請二名校外學者專家審查後，再依程序完成三級課程委員

會之審核。 

六、各系(所)每學年度開課總時數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各系(所)總開課係數=每學年度總開課時數÷【（學生畢業學分

數－通識課程學分數）×班級數÷年級數】（各系(所)之班級數

如有不同者，應按年級分別計算後再行加總。） 

（二）各系(所)大學部及研究所總開課係數最高為一點五為原則。亦

即，大學部每學年最高開課時數為 150小時。 

（三）系(所)合一者，大學部總開課係數應與研究所分開計算，自籌



 

款支應各類專班與碩士在職進修班開課時數由職涯發展暨教育

推廣處另訂之。 

七、各教學單位應依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妥慎規劃課程架構。每學

期第二次選課時間截止後，每門課程之學生選課人數應達下列之

標準，否則應予停開。 

（一）學士班(含學位學程)一般專業課程應達十人以上；各學院共選

課程及通識課程應達十五人以上。 

（二）研究所碩士班應達四人以上，若以招生分組，仍以不低於三人

為原則；博士班應達一人以上。 

（三）在職進修專班(含學位學程)應達五人以上。 

（四）各類學程班應達十五人以上，大武山學院跨領域學分學程十人

以上。 

惟課程若因學生休退學、停修、扣考及其他重大事故因素退選課程，

導致課程無學生修課之情形，該課程應予辦理停開。 

第 三 條 開排課應注意事項： 

一、各開課單位開設課程之授課教師，應依本校相關人事規定完成聘

任程序。 

遇特殊情形時，得經系(所)務會議通過並專案簽准後先行開排

課，但仍應完成聘任追認程序。 

兼任教師如為他校之專任(案)教師者，應經其所屬學校之同意始

得授課。 

二、各開課單位之必修課程應優先以專任(案)教師授課為原則。 

必修課程無相關學術領域之專任(案)教師可授課時，始得由他系

專任(案)教師或另聘兼任教師授課。 

三、各開課單位專任(案)教師無法滿足排課之需時，優先委請他系

(所)教師支援開授課程，但應經支援系(所)主管同意始得開授，

以利支援系(所)安排授課教師。合班上課之課程應經雙方系(所)

主管核可後始得開授。 

四、各開課單位應於每學期第十一週結束前，至校務系統辦理次學期

之開排課作業，並將次學期之開課總表、教師授課時數表、開課

係數等相關資料送教務處課務組彙整後，簽陳校長核定。各類學

程及通識教育之課程亦同。 

五、各系(所)之專業課程應按照當年度課程手冊規範之學期及年級開

排課，如因課程安排需求，可彈性調整。 

六、各開課單位辦理排課時，所屬專任(案)教師之基本授課時數及每

週授課超支鐘點時數應符合本校教師授課暨鐘點時數計算實施要

點之規定。 

七、各開課單位每學期之排課內容應符合本辦法之規定，並經系(所)

務會議或課程相關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始得辦理開課事

宜。 



 

八、全校通識課程由大武山學院統籌規劃，排入全校共選時段上課，

各系(所)專業課程除大三及大四以上班級，不得占用全校共選時

段開排課。但經專案簽准者，不在此限。 

九、日間學制課程，課程安排為週一至週五白天，不得安排於夜間或

假日上課。進修學制(含在職專班)安排以週一至週五晚間，輔以

週六及週日為原則。每週授課天數如少於 2天者(扣除遠距教學

天數)，應延長修業年限。 

十、全學年度上下學期連續開授之課程，其排課應儘量維持同一授課

教師及同一時段，以利學生選課。 

十一、各學院得於非全校共選時段，排定全院共選課程時段，各系

(所)是否得於院共選時段排課，由各學院決定之。 

十二、各開課單位開設指導型課程(如：專題、主副修、實習、論

文…等)不必排時段。 

十三、各開課單位如因特殊原因需於暑期開設專業課程者，應經專案

簽准始得開排課，並依本校暑期修課要點辦理。 

十四、各系(所)專業課程如未明列先修科目，除個別指導類型及實習

相關課程外，應開放學生自由選修，毋須授課教師同意；經專案

簽准者，不在此限。 

十五、各學制系班級單一年級，每日課程安排不得超過 10節，同一

門課不得連續授課超過 4節，以及不得以採短期密集完成整學期

課程之方式授課(例如不得以寒、暑假短期密集完成 1門課)，然

如聘請國外學者專家及暑期碩士班則不受此限。 

十六、倘有彈性安排排課時間或節數之需求者，需經本校系、院(中

心)、校各級課程委員會議評估其必要性及合理性，再酌予彈性

安排。 

第 四 條 教師授課應注意事項： 

一、專任(案)教師每週排課需達三日以上且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課

程不得計入(兼任行政職之教師除外)。每日之日夜間排課合計不

超過六小時；教師 office hours 每週應安排二日以上且達六小

時；專任(案)教師總授課時數(不含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課程)

於所屬系(所)須達 1/2以上為原則。 

二、除特殊情況外，專任(案)教師每學期至少需授一門課，該課程

不含專題、論文、實習指導性質之課程。 

三、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者，每週四下午得不排課。 

四、授課教師應於課程排定後至學生第一次選課前上傳教學大綱，教

學大綱應包含每週課程進度及評分標準。修正教學大綱截止時間

為每學期開學第一週上班日最後一天，惟逾期上傳或修正時間結

束後欲調整內容，應經專案簽准。 

五、授課教師因課程需要，得本校相關規定利用或調整上課時間帶領

修課學生赴校外教學或參觀。 



 

六、授課教師每學期應以授課滿十八小時為一學分之時數規劃課程，

若因校內外之活動而無法上課者，應調整上課時間補足之。授課

教師因事須調補課者，應向教務處課務組(職涯發展暨教育推廣

處進修教學組)提出申請。 

七、全學期調課者，授課教師應取得全體修課學生之同意簽名，並於

當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向教務處課務組(職涯發展暨教育推廣

處進修教學組)提出申請，逾期不受理申請。 

第 五 條 教室使用標準： 

一、各開課單位除所屬之專用教室外，應依教務處課務組排定之教室

上課，各課程安排選課人數以教室容量之九成為下限、最大容納

量為上限；若設定之選課人數未達標準，應於審核開課資料時填

寫特殊情形說明。 

二、課程轉為大班教學者及全學期授課地點之異動，應於當學期開學

一個月內向教務處課務組(職涯發展暨教育推廣處進修教學組)提

出申請，逾期得不予受理。 

三、原排定為大班教學之課程，若因加退選結果致選課人數不足教室

容量下限者，應接受教務處課務組(職涯發展暨教育推廣處進修

教學組)之安排調整至適當教室上課。 

四、各開課單位若因課程之需要，須使用本校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所管

理之電腦教室時，應依管理單位之規定填送相關申請表，並送至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登記。 

五、全校共選時段之教室使用，以全校共選課程優先排課使用為原

則。各系(所)之課程若同一時段無同一校區之普通教室可供排課

使用時，應接受教務處課務組之調度安排，以利開排課之順暢完

成。 

六、授課教師因故無法於排定之教室上課者，應事先填寫「教師調整

授課時間、地點申請單」，經開課單位主管核准及教室管理單位

同意後，送教務處課務組(職涯發展暨教育推廣處進修教學組)核

備。 

第 六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